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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推进中存在无专人、无措施、无
资金的“三无”现象。其次，由于扶
持措施、项目资金缺乏保障，企业、
合作社等生产主体认证积极性不高，
为申报项目而申报认证的情况突出。
再次，政府层面的工作体系不健全，
全省各州（市）、县（市、区）均无“三
品一标”专职机构。目前，仅迪庆州
成立了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昆明市、
昭通市成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均只承担农产品检测职能，尚未开展
“三品”认证有关工作。

除了以上突出问题，“三品”认
证体系建设还面临生产主体认证登记
积极性不高，取得认证后按标生产管
控不到位；对“三品”产品宣传不够，
导致社会认知度不高，品牌影响力不
强，尚未形成优质优价的市场消费氛
围；部分认证登记产品价格过高、公
信力不强等一系列发展短板和瓶颈。

    

需从“质”“量”上下功夫

    
2021 年 12 月，云南省出台的

《“十四五”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发展

规划》提出，到 2025 年，云南“三

品一标”数量的发展目标是8000个。

“可以说，这是一个艰巨任务。

目前，全省涉农生产主体虽有 14 万

余个（家），但仅有 1285 个（家）

主体组织开展了‘三品’等农产品质

量认证工作。仅有发展数量远远不够，

还需数量与质量并重，才能让‘三品’

认证体系更好地服务于云南特色农业

发展。”云南省农科院质量标准与检

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黎其万认为，在

2021 年开展摸清家底工作的基础上，

还应积极补齐发展短板，从数量和质

量方面双管齐下，为农产品质量安全

体系建设再加一把安全锁。

一方面，应依托现有基础体系，

进一步完善管理体制机制建设，理顺

主管部门权责，建设专业化队伍，完

善有关监督考核制度，做到人尽其责。

同时，完善针对“三品”认证和企业

的扶持措施，提高绿色食品和有机农

产品认证的政府补贴金额，全面探索

相关农业保险、金融支持渠道，减轻

企业的认证负担，提升企业参与认证

的积极性。此外，结合云南地方资源

优势，根据“三品”认证要求，按照

“有标采标、无标创标、全程贯标”

的原则，完善产地环境、投入品管控、

农兽药残留、产品加工、储运保鲜、

分等分级等标准，持续打造一批高水

平的标准化生产基地。

另一方面，目前全国共有 300 余

家第三方认证机构和平台从事绿色食

品和有机农产品认证。然而，不同机

构的认证标准各不相同，公信力有待

商榷，认证质量总体不高。因此，应

尽快在省级层面建设和强化具有统

一标准的公益性官方认证机构，并采

用国家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统一认证标

准，以推动认证质量提升，降低企业

认证负担，促进农业产业标准化生产。

云南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副主任

钱琳刚则认为，各级涉农主管部门应

加大“三品”专职队伍建设，加大从

业人员业务培训。同时，应强化获得

认证产品的证后管理，持续组织开展

产品质量抽检、风险预警监测、年检、

市场检查等日常监管工作，确保企业

规范生产和规范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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